[bookmark: _Toc251742852]邻苯二甲酸酐委外检测合同                    
                                        合同编号：
                                         合同日期：2026年 月 日
甲方：福建省福化古蕾化学有限公司
乙方： 
经甲乙双方商定，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检测服务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委托检测产品：邻苯二甲酸酐
[bookmark: _GoBack]二、产品见证检测项目、执行标准及价格：
	产品
	标准
	项目
	
	指标
	分析方法
	预计次数
	单价
（元/次）
	总价/元

	邻苯二甲酸酐
	GB/T 15336-2013 邻苯二甲酸酐（优等品项）
	外观
	
	白色鳞片状
或结晶性粉末
	目视
	2次
	
	

	
	
	熔融色度/（色度号）
	≤
	20
	GB/T 15336
	
	
	

	
	
	热稳定色度/（色度号）
	≤
	50
	
	
	
	

	
	
	硫酸色度/（色度号）
	≤
	40
	
	
	
	

	
	
	结晶点/℃
	≥
	130.5
	
	
	
	

	
	
	邻苯二甲酸酐纯度/%
	≥
	99.50 
	
	
	
	

	
	
	游离酸的质量分数/%
	≤
	0.20 
	
	
	
	


三、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有权监督乙方的检测工作。
2、甲方根据乙方检测的需要配合乙方检测工作，并提供相关资料。
3、按约定支付检测费用。
四、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按照约定的检测标准对进行检验检测。
2、根据检测项目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3、对检测过程中知悉的甲方的商业、技术、经营管理等保密信息承担保密责任。
五、收费标准
　　根据  合同   ，本次检测费总价为    元（未税金额为    元，税金为    元，有尾差，以实际开票为准），不再另外计取其他费用，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追加。
六、协议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
七、检测日期:具体检测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
八、收费方式：
乙方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完整的服务，并出具经甲方认可的正式 检测 报告，甲方在收到   %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将检测费用转账至乙方以下账户：  
名  称：
账  号: 
开户行：
九、违约责任：
1.乙方逾期提交报告的，每日应向甲方支付当次检测费用0.1%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5 日的，甲方还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违约金。
2.乙方提交的检测报告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在甲方指定期限内修改完善直至符合合同约定为止，由此造成逾期提交的，按照第（1）项约定执行。
3.甲方无故逾期付款的，以逾期支付款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违约金。
4.乙方违反保密义务，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000 元，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5.乙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的，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损失。
十、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可协商、调解解决，也可直接采取下列第2   种方式解决：
1．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其他约定： 
1.在检测结果的实际运用中，如有证据证明乙方存在弄虚作假等违反本合同约定的情形，甲方仍有权解除合同，并拒绝支付任何费用。
2.双方重要文件往来应当以书面形式进行，由双方联系人（或双方另行书面指定的人员）当场签收或者以特快专递方式送达。如以特快专递方式送达至本合同所列地址，自特快专递寄出之日起算第5日即视为已有效送达（有证据证明对方已经提前签收除外）。双方应主动做好信函接收工作，无论信函是否被拒收、无人签收、他人签收等，均不影响有效送达的认定。如送达地址变更，变更方应第一时间通知另一方，否则，通知方按对方变更前地址寄出的，仍然视为有效送达，地址变更方对此无异议。
3.如乙方在甲方现场提供检测服务，应遵守甲方相关管理规定。检测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乙方自行解除合同，并拒绝支付任何费用。
4.乙方提交的服务咨询报告及其所包含的技术成果的所有权及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甲方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技术创新和改进并对创新和改进的结果享有知识产权。乙方不得自用或将服务咨询报告提供给第三方使用，如有违反按照泄密处理。
十二、本合同经双方签订后生效。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方执 叁  份，乙方执 壹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福建省福化古蕾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                                   
签订日期：2026年 月 日




乙方：
地址：
签订日期：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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